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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請求權利保護，亦未提供其他合理之救濟途徑，與憲法第十五

條、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於其

後依該條例發行之無記名公債，停止適用。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支應重大建設發行之無記名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係以發行

債票方式籌集資金，國庫對公債債票持有人所負之給付義務，本質上與

自然人或公私法人為發行人，對無記名證券持有人負擔以證券所載之

內容而為給付之義務，並無不同。法律為保護無記名證券持有人，於證

券遺失、被盜或滅失時，不使其受不當之損失，民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

項但書、第七百二十五條及第七百二十七條本設有各種保護之規定及

救濟之程序，以維持公平，不致影響善意第三人之權益，亦未增加發行

人之負擔，此為對無記名證券久已建立之制度性保障。而中華民國八

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第八條前段

規定：「本公債債票遺失、被盜或滅失者，不得掛失止付，並不適用民

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七百二十五條及第七百二十七條之規

定。」其禁止掛失止付，並特別排除上述民法對正當公債權利人實體及

程序上應享有之權利，立法原意固在尊重契約自由之精神下，增進該種

公債之流通性，以實現財政之目的。惟其對於國庫明知無記名證券持有

人無處分之權利，或受有遺失、被盜或滅失之通知時，仍可因其給付而

免責，以及限制正當權利人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宣告遺失、被盜

或滅失之無記名證券無效，使依該條例發行之無記名公債債票合法持

有人，無從依民法關於無記名證券之規定請求權利保護，亦未提供其

他之合理救濟途徑，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第十六條保障

人民因權利受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於其後依該條例發行之無記名公債，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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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各部會首長若干人，及不管部會之

政務委員若干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

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之。憲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定有明文。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亦規定甚詳。行政院院長既須經

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且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

治之原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自應向

總統提出辭職。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係由

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且係出席行政院會議成員，參與行政決策，

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一併提出辭職。

【解釋理由書】

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民主政治以民意

政治及責任政治為重要內涵；現代法治國家組織政府、推行政務，應以

民意為基礎，始具正當性。從而立法委員因任期屆滿而改選時，推行政

務之最高行政機關為因應最新民意，自應重新改組，方符民主政治之意

旨。

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

員若干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副院

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憲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定有明文。行政

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行政院移請立法院之覆

議案，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

決議或辭職，憲法第五十七條亦規定甚詳。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

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院長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此乃我國憲法有關

總統、行政院、立法院三者間之制度性設計。行政院院長之任命，既須

經由立法院同意，基於民意政治之原理，自應於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

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提出辭職，俾總統得審視立法院改選後之政治情

勢，重行提名新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以反映民意趨向。行政院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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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則係由行政院院長依其政治理

念，提請總統任命，並依憲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出席行政院會議，參

與行政決策，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一併向總統提出辭職以彰顯責任政

治。至於不具政務委員身分之行政院所屬機關首長，其辭職應依一般

行政程序辦理，其中任期法律有明文規定者，不受上述行政院總辭之影

響，乃屬當然。

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84.10.27.）

【解釋文】

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

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此係憲法基於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

全國陸海空軍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所為之尊崇

與保障。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其競選活動固應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有關規定之規範，惟其總統身分並未因參選而變更，自仍有憲法第

五十二條之適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

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此係憲法基於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

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任免文武官員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

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所為之尊崇與保障。藉以確保其職權之行使，並維

護政局之安定，以及對外關係之正常發展。惟此所謂總統不受刑事訴究

之特權或豁免權，乃針對其職位而設，並非對其個人之保障，且亦非全

無限制，如總統所犯為內亂或外患罪，仍須受刑事上之訴究；如所犯為

內亂或外患罪以外之罪，僅發生暫時不能為刑事上訴追之問題，並非完

全不適用刑法或相關法律之刑罰規定。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因其已名列總統候選人，其競選活動固應

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有關規定之規範，惟其總統身分並未因參選

而變更。依憲法優於法律之法則，現職總統依法競選連任時，除犯內亂




